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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扬攻坚指办〔2024〕 25 号

 

关于印发《扬中市 2024 年农村环境整治
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经开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

为贯彻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落实2024年中央

和省委一号文件以及《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意见》、镇江

市《2024年全市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计划》等文件要求，扎实推进

农村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幸福

感和获得感，现将《扬中市2024年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计划》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24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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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 2024 年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计划

为贯彻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落实 2024 年中

央和省委一号文件以及《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意见》、镇

江市《2024 年全市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计划》等文件要求，扎实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幸福感和获得感，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到 2024 年底，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60%以上，设施

正常运行率稳定达到 85%以上。全市新增完成 4 个行政村农村环

境整治项目。实施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整治提

升清单内的 4 个问题基本完成整改，推动解决一批畜禽养殖臭气

扰民和粪污乱排乱放问题。

二、重点任务

（一）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 开展县级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学习“锡山模式”经验的基础

上，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管理”要求和下

一步治理计划，对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经评估需修订的，县级治理部门及时修订规划。5 月 20 日前报

送评估报告。

2. 实施民生实事治理项目。坚持“问需于农”“问计于农”，

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年度重点治理村庄清单见附件1）。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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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工程设计、建设，严把材料质量关，

采用地方政府主管、第三方监理、群众代表监督等方式，加强施

工监管、档案管理和竣工验收。按月调度项目进展，每季度末在

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填报项目信息。

3. 强化设施运维质量管理。持续开展已建设施“回头看”，

动态更新集中式或相对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清单。

对不能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的老旧处理设施，分类施策，坚决防

止“晒太阳”工程。对有改造价值的，制订提升改造计划，充分

利用现有管网和厂站，逐步扩大收集范围，提高设施进水量和进

水浓度。对设施管网破损严重无改造价值、运行困难的，依法履

行固定资产减值和报废程序。每季度末在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监管系统填报排查整治清单动态更新情况（见附件2）。到2024

年底，全市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达到85%以上。以县级行政区域

为单元，推动专业化市场主体为主具体负责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逐步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建设的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及收集系统纳入统一运维范围。到2024年底，设

计日处理能力20吨及以上处理设施纳入专业运维比例达到70%

以上，其中，设计日处理能力100吨及以上设施专业运维比例达

到100%。

4. 推动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和有效管控。认真研究《关于

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环办土壤〔2023〕

24 号），对位于非环境敏感区，且常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村

庄，农村生活污水就近就地实现资源化利用，或通过“收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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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方式，依托有富余处理能力的乡镇污水处理厂或临近村庄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实现“三基本”的治理管控目标：基本看不到

污水横流，公共空间基本没有生活污水乱倒乱排现象；基本闻不

到臭味，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基本没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

坑等；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各

地对照目标任务分解表（附件 3）报送本年度实施的生活污水治

理和管控行政村清单，并及时组织实施，确保按时完成上级交办

的目标任务。

5. 加强水质监测。各地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对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开展自行监测，监测结果报扬中生态环境局。生态环

境部门组织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开展评估，以设计

日处理能力 100 吨及以上处理设施为重点，组织季度巡查，定期

开展水质监测。其中，设计日处理能力 100 吨及以上处理设施每

半年开展一次出水水质监测，设计日处理能力 20 吨（含）至 100

吨（不含）的，抽取不低于 20%的设施开展出水水质监测。每季

度末组织在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填报巡查和水质监

测情况（见附件 4）。

6. 加强电力大数据非现场监管。根据上级部门定期通报的

设施用电量异常情况，督促各地各部门对各自负责运维的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核实整改。到 2024 年底，设计日

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处理设施基本实现电力大数据非现场监管

全覆盖。

（二）全面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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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展农村黑臭水体“回头看”行动。对 2023 年底前已完

成整治的水体开展“回头看”，每季度开展一次现场检查，至少

第三季度开展一次水质监测，结果及时报送扬中生态环境局。

8. 推动新一轮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根据《全省开展新

一轮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卫星

遥感、无人机、群众举报、现场调查等手段，围绕村民主要集聚

区开展新一轮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原则上向外延伸 500 米范围）。

各地于 5 月 28 日前报送排查出的水体清单，清单格式参照《农

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环办土壤〔2023〕23 号）要求。根

据水域面积实行分级管理，2000 平方米以上较大面积黑臭水体

纳入省级重点清单（适时增补进入国家监管清单），200 至 2000

平方米黑臭水体纳入市级重点清单。在市政府领导下，各地推动

完善工作机制，分类分批实施整治，2024 年底，全部完成整治，

鼓励有条件地区提前实现全域农村黑臭水体清零。

9. 建立农村小微水体长效管护机制。各地将农村小微水体

监管纳入河湖长制工作和网格化监管范畴，建立运维管护制度和

定期清理保洁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力争做到生活污水、生活垃

圾、畜禽粪污、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不下河，定期组织对水体漂浮

物、垃圾、杂草落叶等进行清捞，防止水体返黑返臭。

（三）扎实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10. 实施 4个农村环境整治项目。以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

体治理和畜禽污染防治为重点，结合特色田园乡村、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等工作，2024 年实施 4 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任务分解见附件 5），整治后的村庄达到生态环境部农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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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成效评估判定标准。各地及时报送 2024 年计划整治村庄清

单，扬中生态环境局每季度末在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

填报项目进展。

11. 开展 2023 年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成效评估。按照生态环

境部办公厅《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工作方案（修订）》要求，

对 2023 年完成农村环境整治任务的 3 个行政村开展成效评估，6

月 25 日前报送自查评估报告，同时做好镇江市级复核检查准备

工作。

（四）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12. 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提升行动。各地建立问题清

单，分类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开展销号验收，按月上报整治进展。

农业农村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将加强对养殖场户的帮扶指导，到

2024 年底，清单内问题基本完成整改。

13.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根据省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

优化养殖布局，强化部门联动，推动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各地结

合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提升行动，尽快实施一批臭气污染治理

（改造）项目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改造）项目，进

一步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能力，及时将项目清单（见附件 6）

完成情况报送扬中生态环境局。

14. 加强畜禽养殖场污染监管。生态环境部门和农业农村部

门加强网格化监管，督促指导畜禽规模养殖场制定年度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报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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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备案，5 月底前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全部上传

至省级平台。

三、组织保障

15. 强化部门联动。各级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相关

部门加强工作联动，建立会商机制，强化信息沟通，对工作推进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共同研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16. 加大资金支持。鼓励各地积极争取国家农村环境整治专

项资金支持，对已获取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加强项

目管理，提高资金执行率，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确保

资金管好用好。

17. 加强督察考核。围绕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和畜禽粪

污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暗访曝光专项行动。

对各地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成效评估，成效评估结果纳入高质

量发展绩效评价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等。将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进

展严重滞后、弄虚作假等突出问题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

强化跟踪问效，压紧压实地方责任。

18. 广泛发动宣传。加强宣传发动，不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引导村民以适当方式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方案设计、

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和成效监督，营造全民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

坚持基层首创、注重实效，鼓励各地积极培育整合农村环境整治

典型案例。通过印发案例汇编、召开现场会、媒体宣传等形式推

广应用，以点带面，不断提升我市整体农村环境整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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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扬中市农村生活污水重点治理村庄清单

2. 扬中市集中式或相对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整改清单

3. 2024年各镇街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管控目标任

务分解表

4. 扬中市设计日处理能力100吨及以上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巡查和监测信息表

5. 2024年各镇街区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任务

6.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提升）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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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扬中市农村生活污水重点治理村庄清单

序号 地市
县（市、

区）

乡镇

（街

道）

行政村（社区）

名称及代码

常住人

口（万

人）

村庄性质（可多选）
备

注

1 镇江市 扬中市 新坝镇
五一村

321182101203
0.1379

乡政府驻地或中心村

生活污水乱倒乱排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庄

已开展水冲式厕所改造、厕所粪污去向难以解决的村庄

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位于重点湖库周边或水质需改善水体的汇水范围或生态敏感区的村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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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扬中市集中式或相对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清单

序号 地市

县

（市、

区）

乡镇

（街

道）

设施

名称

设计处理

能力（吨/
日）

所服务的行政村

（社区）及代码

（可是多个）

运维

单位

建成

时间

问题

描述

原因

分析

拟整改情况

备注责任

主体

资金

来源

整改

措施

计划

完成

时限

注：1.设施名称填写 XXX 行政村（社区）XXX 自然村（组）污水处理站；对 1 个自然村（组）建有多个设

施的，在设施名称后增加“1”“2”等进行区分。

2.设计日处理能力 100 吨及以上为集中式，设计日处理能力 100 吨（不含）以下为相对集中式。

填写设计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的设施。



—11—

附件 3

2024 年各镇街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管控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镇街区 行政村治理任务数（个） 有效管控行政村任务数（个）

1 新坝镇 2

2 三茅街道 2 2

3 经开区 1 2

4 油坊镇 2 2

5 八桥镇 2 2

6 西来桥镇 1 2

合计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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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扬中市设计日处理能力 100 吨及
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巡查和监测信息表

序号 地市
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设施

名称

设计处理能

力（吨/日）

所服务的行政村（社区）

及代码（可是多个）

巡查情况 监测情况

是否开展

季度巡查

设施是否

正常运行

是否开展半年

水质监测

出水是否

达标

注：设施名称的填报要求同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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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4 年各镇街区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任务

序号 市、区 整治任务（个）

1 新坝镇

2 三茅街道 1

3 经开区 1

4 油坊镇 1

5 八桥镇 1

6 西来桥镇

合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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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提升）项目清单

序
号

设区市
县（市、
区）

乡镇（街
道）

行政村
项目/养殖场

户名称
治理
类型

建设（提升）主要内容
计划投
资金额
（万元）

计划完
成时间

1 镇江市 扬中市 三茅街道 兴阳村

扬中市三茅

镇周加洪养

鸡厂

蛋鸡

1、控制养殖场存栏量，减少蛋鸡养殖

数量。 2、严禁鸡粪凉晒，做好堆积

发酵无害化处理，及时清运出场。 3、

加强养殖场与周边群众的沟通，协调

化解矛盾。

计划

2024年

10月

2 镇江市 扬中市 油坊镇 鸣凤村

镇江思建畜

牧养殖有限

公司

生猪

1、加强养殖场与周边群众协调沟通，

化解矛盾；2、指导养殖场对场区圈舍

加装废气收集和喷淋装置，减少废气

排放。

计划

2024年5

月

3 镇江市 扬中市 西来桥镇 新程村
扬中市海鑫

养殖场
猪

1、加强与养殖场周边群众的沟通协

调；2、指导提升污染治理水平，在排

风口增加遮挡设施；3、降低饲养密度，

在饲料和粪便中添加除臭剂。

计划

2024年5

月

4 镇江市 扬中市 经开区
三跃社

区

扬中经济开

发区加珍养

鸡场

蛋鸡 完善雨污分离设施。

计划

2024年5

月完成

注：1.项目类型填写臭气治理、粪污治理或其他治理。

2.已完成的治理（提升）项目无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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